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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本校台北校園各類場地使用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台北校園教室及會議室由總務處總務組負責借用系統審核、協調及使用管理；電腦教室

由資訊處管理。 

三、場地及設備以優先提供本校學術、行政單位及師生使用為原則。 

四、台北校園場地使用原則： 

(一)台北校園教室由教務處優先排課，其次為推廣教育處開班使用，再為總務處總務組辦

理校外單位付費使用。 

(二)淡水校園上課之系、所不得使用台北校園教室上課、補課及同學讀書會、課業討論、

與教師進行論文研討等。 

(三)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同學與教師進行論文研討、讀書會、課業討論等需先使用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討論室，如不敷使用始可使用教室。 

(四)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當日得使用台北校園教室舉行，惟須由所屬系、所提出申請，並

檢附論文口試學生名單，以利管理單位確認；口試演練等不得使用。 

(五)校內單位因主辦或與校外單位合辦研討會、論壇、工作坊等活動，需使用台北校園場

地者，應先專簽核准，俾核算場地維護費。 

(六)校外單位使用場地，依「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各類場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一覽

表」規定繳納場地維護費。 

(七)各單位申請使用場地人數應符合教室容量，以利各場地妥善調度使用。 

五、場地使用單位須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場地借用系統」完成申請程序，並於使用前一週

完成繳費手續。 

六、場地使用單位布置場地或需要移動設備（施），應經管理單位同意，非經同意不得擅自

變動。 

活動結束後，應於申請使用時間內將場地恢復原狀。 

七、中正紀念堂及電腦教室不得餐飲（白開水除外），用餐須另借用場地，並依規定繳交場

地清潔費。 

八、場地使用單位如有下列情事者，本校得立即終止其使用，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違反國家政策法令、危害公共安全或社會善良風俗者。 

(二)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私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三)本校單位代校外單位申請借用場地，意圖規避或減少場地費用者。 



(四)有商業行為者。 

(五)涉及政黨活動者。 

(六)借用場地無法使用時，未於前三天於系統申請取消借用或通知管理單位達 3次者。 

九、場地使用單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損壞公物、設備（施）情事，依「淡江

大學設備損壞遺失賠償規則」辦理。 

十、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